
申请

乡镇(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受理

申请材料是否齐备

乡镇(街道)初审

初审意见

通
知
申
请
人
补
充
材
料

补充材料

否

不通过，需补充材料

不通过

通过

乡镇(街道)公示

公示结果

无异议

乡镇(街道)签署意见

重新核实
有异议

核实结果终止
异议成立

异议不成立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流程（暂定）

无异议

有异议

异议不成立

异
议
成
立

申请材料提交县住建局

转不动产登记机构等相关部门

住房条件
不符合

县民政局复审

县民政局提请相关部门核查

人社公安 税务

家庭车辆、户籍信息
自申请之日前12个月

报税、完税信息
社会保险缴纳信息

县民政局对家庭收入、财产进行认定

县民政局提出是否符合准入条件的书面意见

联席会议对复审汇总情况进行认定

公示结果
向乡镇(街道)或县
住建局提出异议

相关部门
进行复查核实

是

复查意见

确定配租标准

符合

不符合无异议

向乡镇(街道)
或县建设局申诉

核实结果

有异议

异议成立

县住建局

通知申请人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进行公示

县住建局对保障资格予以登记核实结果

轮候配租
并公布申请人名单

抽签选房

实物配租

选择租赁补贴

无房可选,
轮候期满12个月 优先保障对象

优先配租

保障方式

租赁补贴

选择实物配租

符合

异议不成立

选房成功

终止

不予登记

县住建局根据各单位认定结果和核查信息
对是否符合准入条件提出复查意见

不动产登记机构 公积金中心 公租房管理单位

不动产登记信息 公积金存取情况 租住公租房情况


